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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修
正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五
十
二
條
條
文
，
公
布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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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修
正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五
十
二
條
條
文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公
布 

第
五
十
二
條 

 
聘
僱
外
國
人
從
事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至
第
七
款
及
第
十
一
款
規
定
之
工
作
，
許
可
期
間
最
長
為

三
年
，
期
滿
有
繼
續
聘
僱
之
需
要
者
，
雇
主
得
申
請
展
延
。 

聘
僱
外
國
人
從
事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八
款
至
第
十
款
規
定
之
工
作
，
許
可
期
間
最
長
為
二
年
；
期
滿

後
，
雇
主
得
申
請
展
延
一
次
，
其
展
延
期
間
不
得
超
過
一
年
。
如
有
重
大
特
殊
情
形
者
，
得
申
請
再
展
延
，
其

期
間
由
行
政
院
以
命
令
定
之
。
但
屬
重
大
工
程
者
，
其
再
展
延
期
間
，
最
長
以
六
個
月
為
限
。 

前
項
每
年
得
引
進
總
人
數
，
依
外
籍
勞
工
聘
僱
警
戒
指
標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邀
集
相
關
機
關
、
勞
工
、

雇
主
、
學
者
代
表
協
商
之
。 
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於
聘
僱
許
可
期
間
無
違
反
法
令
規
定
情
事
而
因
聘
僱
關
係
終
止
、
聘
僱
許
可
期
間
屆
滿

出
國
或
因
健
康
檢
查
不
合
格
經
返
國
治
癒
再
檢
查
合
格
者
，
得
再
入
國
工
作
。
但
從
事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
八
款
至
第
十
款
規
定
工
作
之
外
國
人
，
應
出
國
一
日
後
始
得
再
入
國
工
作
，
且
其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工
作
期
間

，
累
計
不
得
逾
六
年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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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伉
儷
及
副
總
統
透
過
總
統
府
全
球
資
訊
網
發
出
母
親
節
電
子
賀
卡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五
月
九
日 

總
統
府
公
共
事
務
室
今
天
表
示
，
這
星
期
天
就
是
母
親
節
，
總
統
伉
儷
及
呂
副
總
統
分
別
透
過
總
統
府
全
球
資
訊
網
發

出
電
子
賀
卡
，
祝
福
全
天
下
的
媽
媽
：
﹁
母
親
節
快
樂
！
﹂ 

公
共
事
務
室
指
出
，
目
前
我
們
正
面
臨
著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所
帶
來
的
挑
戰
，
許
多
站
在
第
一
線
抗
疫
的
醫
護
媽
媽
、
志

工
媽
媽
，
以
及
為
兒
女
投
入
這
場
艱
困
抗
疫
工
作
而
擔
憂
的
母
親
們
，
由
於
她
們
的
犧
牲
奉
獻
，
讓
台
灣
社
會
良
善
、
熱
情

、
互
助
的
精
神
溫
暖
展
現
，
也
更
緊
緊
地
把
大
家
彼
此
的
心
凝
聚
在
一
起
。
總
統
伉
儷
及
副
總
統
特
別
要
向
這
些
站
在
抗
疫

第
一
線
、
發
揮
大
愛
精
神
而
無
法
和
親
人
共
度
佳
節
的
台
灣
母
親
們
，
表
達
由
衷
的
感
謝
與
祝
福
。
因
為
有
她
們
，
我
們
共

同
的
母
親
∣
台
灣
∣
才
能
永
遠
美
麗
、
勇
健
。 

公
共
事
務
室
表
示
，
總
統
伉
儷
的
母
親
節
賀
卡
，
詮
釋
讚
頌
母
親
的
辛
勞
與
偉
大
，
並
感
謝
母
親
對
孩
子
無
私
無
我
的

奉
獻
與
包
容
，
祈
願
這
份
綿
長
的
愛
，
陪
伴
孩
子
走
好
人
生
每
一
腳
步
。
三
張
十
分
動
人
的
賀
卡
，
刻
劃
出
母
親
背
、
抱
、

扶
著
孩
子
的
溫
柔
與
慈
愛
，
特
別
令
人
懷
想
起
童
年
時
候
，
媽
媽
將
自
己
擁
入
懷
中
那
種
幸
福
甜
蜜
的
感
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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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總
統
的
賀
卡
則
是
以
溫
馨
可
愛
的
童
畫
，
呈
現
對
母
親
的
感
恩
與
祝
福
。
﹁
相
聚
時
，
無
盡
的
關
懷
與
呵
護
；
離
別

後
，
不
斷
的
掛
念
和
操
煩
﹂
，
充
分
描
述
母
親
對
孩
子
無
時
無
刻
呵
護
與
掛
念
的
心
情
，
而
﹁
在
伊
眼
中
，
阮
永
遠
是
長
不

大
的
囝
仔
﹂
，
則
點
出
孩
子
被
母
愛
照
拂
、
用
心
保
護
的
幸
福
。
副
總
統
祝
福
所
有
母
親
勇
健
平
安
，
也
提
醒
所
有
正
面
臨

抗
疫
挑
戰
的
媽
媽
們
，
一
定
要
保
重
自
己
的
身
體
。 

公
共
事
務
室
進
一
步
表
示
，
網
友
可
以
進
入
總
統
府
全
球
資
訊
網
的
首
頁
︵http://w

w
w

.president.gov.tw
/

或

http://

總
統
府.tw

︶
瀏
覽
到
總
統
伉
儷
及
副
總
統
的
母
親
節
賀
卡
，
同
時
也
歡
迎
網
友
們
多
多
利
用
網
站
信
箱
提
供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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